
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和亚残运会组织委员会 

个人信息保护政策 

 

公益财团法人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和亚残运会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为“本法

人”）关于第 20届亚洲运动会（爱知·名古屋/2026）以及第 5届亚残运会（爱知·名古屋

/2026）（以下统称为“爱知·名古屋 2026 大会”），认识到本法人运营业务活动中处理的个

人信息的重要性，就本法人提供的服务（以下简称为“本服务”）以及其他活动中个人信息

的处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政策》（以下简称为“本政策”）如下。 

在本政策中，包括爱知·名古屋 2026 大会的选手、工作人员、其他相关人员、爱

知·名古屋 2026 大会的观众（包括门票持有者）、参与型活动的参加者、本法人销售及提供

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者及消费者、本法人网站及应用程序的用户、志愿者、媒体工作者、受托

方经营者的高层管理人员在内，所有与爱知·名古屋 2026 大会相关的人员统称为“用户”。 

本政策使用日文制定，如日文版规定与其他语言的翻译内容存在矛盾，则以日文版规定

为准。 

另外，申请本次大会认证的人员将获得关于认证流程及其他本次大会筹备、运营和比赛

所涉及的个人信息处理的特定信息（包含所取得的信息、目的、处理和运用、接收方、保

存、个人权利行使等）。这些附加信息将在申请和注册认证时由本法人、亚洲奥林匹克理事

会（以下简称为“OCA”）、 亚洲残奥委员会（以下简称为“APC”）直接提供，或通过申请

人所属的组织（包括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各国残奥委员会、国际体育联合会、国内体育联

合会、媒体、营销合作伙伴企业等，以下统称为“责任组织”）提供。关于认证的指南另行

制定，其内容优先于本政策中提供的一般内容。 

 

 

1、遵守法令、国家制定的指南及其他规范 

    本法人遵守本法人处理个人信息时相关的所有法令、国家制定的指南及其他规范（包括

但不限于《个人信息保护法（2003 年法律第 57 号，以下简称为“个人信息保护法”）、《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2016/679 号条例，以下简称为“GDPR”）、《英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

下简称为“UK GDPR”）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总称为“适用法

令”）。 

 

2、本法人取得的个人信息种类 

    本法人通过合法且公正的手段，根据本法人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在必要范围内取得附件

列明的个人信息。另外，本法人在取得用户敏感个人信息时，除非适用法令中另有规定，否

则必须另外征得用户的同意。 

 

3、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及处理的法律依据 



    本法人遵守适用法令的规定，为实现以下所示的使用目的，基于用户的同意、履行协议

或正当利益，取得用户的个人信息，并进行相应处理。 

（1）工作人员的人事信息管理、工资与通勤补贴等费用的支付、批准休假（疾病、照护

等）、互助公积金组织的业主负担额计算、工伤保险费计算、体检的实施等； 

（2）理事、监事、委员等人选的法人登记手续、公益认证的各种申报、网站中信息的登

载、薪资与差旅费等费用的支付； 

（3）各种会议的运营、向委员等进行业务委托、演讲等的委托、酬金与差旅费等费用的支

付； 

（4）工资所得预扣税单的制作、健康保险以及养老金保险的申报、支付薪资与费用、合同

费用等相关法定报告的制作； 

（5）对借调至或派遣至本法人的工作人员、研修生等人员的用工管理； 

（6）咨询与联络、受理采购守则的相关举报、受理《公益举报人保护法》及本法人内部

《公益举报处理规则》规定的公益举报、投诉、要求、文件及保存的个人信息的披露申请

等； 

（7）领取挂号信函； 

（8）与合作伙伴等签订协议及协议的履行等； 

（9）应对媒体等的采访要求（仅限已取得当事人同意的内容）； 

（10）应对违反本法人的规则等的行为； 

（11）通知本法人的规则等的变更等； 

（12）本法人网站等在线服务的提供、改善及维护； 

（13）防止本法人网络、系统等发生障碍、故障、事故等问题，以及在发生时进行应对； 

（14）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等的募集、筛选、录用、登录、人才管理； 

（15）用户的认证及身份确认； 

（16）爱知·名古屋 2026 大会、爱知·名古屋 2026 大会测试活动及其他相关活动的筹备及

运营、门票销售、活动实施、数据分析以及经营分析； 

（17）认证卡的发行、制作取得签证所需的文件、出入境及住宿、运输等的调整及安排、活

动中迎宾等各种服务的提供、薪资与奖金、酬金的支付等； 

（18）兴奋剂检测的实施； 

（19）开展本法人或本法人关联组织的业务、关联服务的相关宣传、市场营销、广告、告

知； 

（20）通过预约信息的注册，以开展安全、顺利的活动管理； 

（21）对设施及赛事场馆的入退场管理、使用监控摄像头进行监控； 

（22）因用户将无线器材带入赛事场馆等场所，进行频率调整以及申请取得无线电站许可； 

（23）爱知·名古屋 2026 大会及其他活动的记录公布； 

（24）医疗及救护服务的提供、保险的投保、事故后的应对； 

（25）本法人或爱知·名古屋 2026 大会相关调查、研究、宣传活动的开展（仅限已取得当



事人同意的内容）； 

（26）为了奥林匹克运动、残奥运动或未来体育文化活动，保存并促进本次大会所形成的遗

产或知识； 

（27）法律主张、遵守法令、应对政府或执法机关要求、以及用于调查目的； 

（28）“4、个人信息向第三方的提供”中规定的向第三方提供； 

（29）在取得其他个人信息时，公布或通知的使用目的 

 

4、个人信息向第三方的提供 

    除适用法令另有规定外，本法人在取得用户同意后，可能在第 3条规定的个人信息使用

目的所需范围内，向以下组织、经营者、服务提供者提供用户的个人信息。 

 ・本法人可能会向政府（包括与爱知·名古屋 2026 大会相关的外国政府及地方政府、保健

所以及其他行政管辖机关，以下相同）、OCA、APC、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以下简称为

“JOC”）、日本残奥委员会（以下简称为“JPC”）、爱知·名古屋 2026 大会的参赛团体、

本法人或 OCA 等指定的团体及上述团体等的爱知・名古屋 2026 年大会相关人员提供个人信

息。特别是，在本法人因合并及其他原因进行业务承继，或在本法人解散后进行遗产和资产

承继时，可能会提供个人信息。 

·本法人可能会将取得的用户健康、医疗相关信息向用户的收治医疗机构进行提供。 

·本法人为了在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平台中登载用户记录的相关信息，可能会向相关

媒体提供个人信息。 

·本法人可能会将取得的个人信息提供给官方酒店、执法机关、紧急服务等相关机构。 

·本法人为了实现第 3条中列举的使用目的，可能会在必要的范围内，向合作方、受托方或

信息收集模块提供商提供个人信息。 

 

5、个人信息的来源 

    本法人主要直接向用户收集其个人信息。此外，本法人有权向（1）用户的所属或相关

组织、法人；（2）政府、OCA、APC、JOC、JPC、爱知·名古屋 2026 大会参赛国等的参赛团

体、爱知·名古屋 2026 大会的其他相关团体；（3）LINE、X、Facebook、Instagram 或

Google 等社交媒体运营商；（4）本法人以外的网站或应用程序管理者；（5）“4、个人信息向

第三方的提供”中记载的受托方等以间接方式收集个人信息。 

 

6、个人信息向第三国经营者的转移 

本法人为了进行本服务的提供，可能会将用户的个人信息向用户居住国家以外（关于居

住在欧洲经济区（以下简称为“EEA”）境内的用户，指的是 EEA 境外）的第三国进行转移

（以下简称为“跨境转移”）。与用户居住国家的适用法律相比，第三国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水

平较低的国家。 

如本法人向第三国进行用户个人信息的跨境转移，将根据适用法令的规定，分别采取以



下措施：（1）如用户居住于日本，将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8 条第 1款规定，与个人

信息接受方之间，关于个人信息接受方对于个人信息的处理，通过适当、合理的方法，构筑

符合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规则标准的制度，以确保持续采取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章

第 2节所述宗旨的措施；（2）如用户居住在 EEA 境内，将按照 GDPR 第 46 条第 2 款规定，采

取签订标准协议条款等保护个人信息的相关必要措施；（3）如用户居住于英国，将按照

UKGDPR 第 46 条第 2款规定，采取签订标准协议条款等保护个人信息的相关必要措施；（4）

如用户居住于中国，将征得用户的同意，与个人信息接受方之间，签订标准协议，并了解跨

境转移的相关风险，为降低该风险酌情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的评估。 

 

7、个人信息的管理 

    本法人根据适用法令，对个人信息进行准确、安全地管理，为了防止个人信息发生丢

失、毁损、篡改、及泄露等意外，将采取包括信息安全保护措施等在内的适当的安全管理措

施。 

 

8、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间 

    本法人为了实现本政策规定的使用目的，将根据适用法令，在必要的期间内保存用户的

个人信息。 

    本法人将依照以下标准决定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间：（1）与用户的关系是否正在持续；

（2）根据适用法令，本法人是否承担个人信息的保管义务；（3）是否有必要履行与用户之

间的协议。 

 

9、对儿童等个人信息的处理 

    本法人不会在未取得其父母、监护人、成年监护人、辅佐人或辅助人（以下统称为“同

意权者”）同意的情况下，故意取得和处理 16岁以下用户、成年被监护人、被辅佐人以及被

辅助人（以下统称为“被同意对象”）的个人信息。被同意对象在向本法人提供自己的个人

信息时，需取得同意权者的同意。 

此外，如本法人发现在未经同意权者同意的情况下取得了被同意对象的个人信息，将立

即采取适当的措施。 

当同意权者代理被同意对象向本法人提供被同意对象本人个人信息时，在此以后，有关

本法人利用该个人信息提供的各种服务，即使是直接从被同意对象本人处取得的个人信息，

也视为已经取得了同意权者的同意，可以依据本方针进行处理。 

 

10、个人信息的披露、更正、停止使用等相关权利 

    用户关于本法人处理的个人信息，根据适用法令，拥有以下权利。 

（1）要求访问个人信息的权利； 

（2）要求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被遗忘的权利）； 



（3）要求更正个人信息的权利； 

（4）限制使用个人信息（停止处理）的权利； 

（5）满足一定条件时，能够以经过结构化处理、可使用设备进行读取的形式领取个人信息

的权利（数据可携带权） 

    如因根据适用法令，满足用户的要求后对本法人或第三方的权利造成侵害，或用户要求

删除适用法令要求本法人持有的信息，则上述权利有可能受到限制。 

 

11、对个人信息的处理提出异议的权利 

    用户有权根据适用法令，对于以正当利益为根据进行处理的个人信息，随时对处理方式

提出异议。本条所述的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数据分析（指根据用户信息，对该用户的行动

进行分析、预测，以下相同）。 

    此外，如个人信息被用于进行直接营销，用户根据适用法令，拥有拒绝直接营销，或拒

绝因此目的进行的数据分析的绝对权利。 

 

12、撤销同意的权利 

    即使在本法人获得用户同意后正在进行其个人信息的处理的情况下，该用户仍有权随时

撤销其作出的同意。该撤回行为不会影响之前基于该用户同意进行的任何处理的合法性。 

 

13、需要用户提供的个人信息 

  为了确保本服务的提供，关于用户需要向本法人提供的个人信息，将由本法人在用户提

供个人信息时明确告知。用户并不承担提供个人信息的义务，但如拒绝提供个人信息，则本

法人无法向该用户提供相关服务。 

 

14、向监督机关提出投诉的权利 

用户根据适用法令，有权向监督机关提出投诉。可以提出投诉的监督机关可能包括用户

居住地或工作地点，以及提出 GDPR 违规投诉的地点所在的 EEA 成员国的监督机关、英国的

监督机关。 

 

15、个人信息处理规定的制定、实施、维持、改善 

    本法人为了执行本政策，将制定个人信息处理规定，并将该规定与本政策一起，向本法

人的管理人员、其他相关人员进行宣传贯彻，努力执行、维持，并持续进行改善。 

 

16、关于个人信息的咨询窗口 

    本法人关于个人信息处理的咨询窗口为以下电子邮箱地址。 

ainagoc@aichi-nagoya2026.org 

 



    此外，本法人在 EEA 境内及英国的代理商的咨询窗口如下所示。 

【向 DataRep 发送电子邮件咨询】 

datarequest@datarep.com 

 

※发送邮件时请务必在标题一栏中输入“公益财团法人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和亚残运会

组织委员会（AINAGOC）”。 

【向 DataRep 进行网络平台咨询】 

www.datarep.com/data-request 

 

【向 DataRep 发送信件咨询】 

请将咨询信件邮寄至最近的 DataRep 分支机构。 

<参考：咨询信件邮寄地址（本法人在 EEA 境内及英国的代理商）> 

※如邮寄咨询信件，邮寄地址必须填写“DataRep”，请勿填写“公益财团法人爱知·名古屋

亚洲运动会和亚残运会组织委员会（AINAGOC）”。此外，信件正文中请明确记载“公益财

团法人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和亚残运会组织委员会（AINAGOC）”的字样。 

 

 

 

 

公益财团法人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和亚残运会组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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